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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7/2021_2022__E5_8D_AB_

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17459.htm 卫生部办公厅、质检

总局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发布“十一五”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重大项目“食品安全关键技术”课题申报指南的通知(

卫办科教发[2006]17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卫生、质量技术监督、农业厅（局）、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保障食品安全

是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的责任。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不容乐

观，食源性疾病和食品污染仍然是危害公众健康的重要因素

，新资源食品、以食物为载体的恐怖事件等给食品安全带来

了新的挑战。为此，国家将“食品安全”列入《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优先主题。 本项目将在“十五”

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瞄准国际食品安全科技前沿，强化食品

安全科技与生物、信息等高新技术的交叉融合，力争突破风

险评估、检验检测、溯源与预警以及安全控制等一批关键技

术“瓶颈”；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的食品

安全标准化技术体系和数据库，提高我国在食品安全国际标

准（规则）制定中的地位；加强检测方法和设备研发，获得

一批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设备和试剂，提高应对突

发食品卫生事件的能力；加强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示范，促进

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形成我国特色的食品安全保障模式；

不断壮大高素质的科技创新队伍；逐步增强食品安全科技自



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支撑能力，实现食品安

全保障从“被动应付型”向“主动保障型”的转变。 现将项

目课题申报指南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要求，做好组织申报

工作。 联系人： 1.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麻名

更010-58881434 2.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周乃

元010-62114172 3.卫生部科教司 李晔010-68792243 4.国家质检

总局科技司 王甲正010-82262127 5.农业部科教司 陈彦

宾010-64193078 附件：1．课题申报要求 2．课题申报指南 3．

课题申请书格式及课题申报书提纲卫生部办公厅质检总局办

公厅农业部办公厅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件1：“十一

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食品安全关键技术”课题

申报要求 一、基本要求：申请内容必须在本项目指南范围之

内，超出指南范围的不予受理。 二、申报单位的条件 1.大陆

境内具有法人资格、有独立承担相应国家级科研课题综合能

力的单位均可单独或联合申报（联合申报不得超过三家法人

单位）。 2.申报单位可与境外研究机构联合申请（境外机构

所需经费须自理），并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归属约定；申报

单位可吸收留学人员或外籍人员，但应确保课题成果及知识

产权归中国所有。 3.积极鼓励科研单位与中资企业或中方控

股企业联合申报，并确保配套资金到位（不少于1：1并纳入

统一预算），可共同享有相应的知识产权；企业自主申报应

具有一定的研发实力，并有专门的科研项目管理部门，资产

负债率低于2/3，无不良行政处罚或违法记录。 4.单独申报的

单位必须提供课题实施的管理模式，并出具课题实施完成的

保证承诺书；联合申报的单位要明确课题实施的负责单位，

并提供合作的组织管理模式及保证课题实施完成的承诺书。



申报单位可对课题整体或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申报。 5.申报单

位须指定课题专门财务帐户，实行单独管理，单独核算，并

保证配套资金到位，支持研究工作。 6.成果查新证明必须由

国家或省级权威部门出具。 三、申请负责人的条件 1.有副高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有固定的单位（不包括在站博士后）

、较高的学术水平、优秀的科研业绩和开拓创新能力，具有

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无不良科研行为，从事相关研究或技

术开发五年以上。 2.用于所申请课题研究时间不少于本人工

作时间的60%，在国内工作的时间不少于9个月。 3.年龄在57

岁以下（含57岁），并提供身份证号。 4.只能主持申报一项

本项目课题，若再申报本项目其他课题，只能以参加者或合

作者的身份参加一项课题。所有课题申请人均不得参与两项

以上本项目课题的申报。 5.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不得

主持本项目课题申报，事业单位（含研究机构）的专职管理

人员参与课题研究时间低于工作时间60%的均不得主持本项

目课题申报。 经形式审查，申请单位或申请负责人不符合上

述规定的申请书视为无效申请，不参与专家评审。 四、申报

受理 1.课题申报材料送到：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通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乙7号（北京8118信箱） 邮政编码

：100081 联系人：周乃元 010-62114172 2.申报指南同时在科技

部网站：（http：//www.most.gov.cn）、卫生部网站：（http

：//www.moh.gov.cn ）、质检总局网站：（http

：//www.aqsiq.gov.cn）及农业部网站：（ http

：//www.agri.gov.cn ）上发布。 3.请你们根据指南要求认真组

织课题申报，并将申请书（见附件3）一式11份（A4纸打印、

装订成册）和电子版于2006年10月28日前寄至受理单位（书



面材料以邮戳为准，电子版发送到：zhouny@cncbd.org.cn）

。所有申请材料不接受当面受理。 4.我们将组织专家评审，

择优支持。 附件2：“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

“食品安全关键技术”课题申报指南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日

益加速，食品安全不仅事关消费者健康，而且影响国际食品

和农产品贸易，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美国、

日本、欧盟等通过调整和修订政策法规，将食品安全列入优

先领域，纷纷增加科技投入等措施，强化技术研发，保障食

品安全。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仍十分严峻。食源性疾病、食品

污染物仍然是危害公众健康的重要因素或潜在威胁；风险评

估技术、标准体系、现行检测技术研究仍比较薄弱，缺乏基

本科技数据支撑；溯源与预警体系、安全控制体系很不完善

，尚未得到广泛应用。 在“十五”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根据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将食品安全

作为优先主题的总体部署，“十一五”期间，按照“国家目

标主导、整合多方资源，突破重点技术、加强集成应用，遵

循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力争突破风险评

估、检测、溯源与预警等一批关键技术“瓶颈”，重点开展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检测技术、溯源与预警技术、全程

控制技术及其标准攻关，同时进行综合科技示范，加强国际

合作与战略研究，逐步建立起我国食品中病原微生物、农药

和兽药残留、化学污染物（含生物毒素）、食品添加剂和包

装材料等风险评估技术体系、模型、基地以及高通量分析技

术体系，逐步增强食品安全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对食品

安全工作的支撑能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

提高我国在食品安全国际标准（规则）制定中的地位，整体



提升食品安全水平，逐步实现食品安全保障从“被动应付型

”向“主动保障型”的转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